2006年江苏省初中语文教师优质课（常州赛区）评比方案

一、比赛宗旨：

为进一步加大我市师资队伍建设的力度，促进广大教师的专业化发展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，全面推进课程改革的进程。
二、比赛的内容和形式：
    1、苏教版初中语文课本的全部内容（含阅读教学、写作教学、口语交际专题、综合性学习等）。

说明：为避免与各校教学进度冲突，内容限于课本的上册4－6单元和下册各单元。

2、与苏教版课本相配套的读本。

3、以上课为主，必要时辅以说课。

三、参赛对象：

全市初中语文在职教师。

四、比赛方法：

1、预赛：各校自行组织校内比赛。8轨以上（含8轨，以本学年度七年级班级数为准）推出2名选手参加各辖市（区）复赛，8轨以下学校选出1名。
    2、初赛：
   （1）市区（含天宁区、钟楼区、戚墅堰区）分4个赛区，抽签决定比赛的时间和班级（各赛区所在地及所属学校见附件）。每赛区从中选出3名优胜者参加市区复赛。
   （2）各辖市（区）初赛方法自定。

3、复赛：
各辖市（区）组织辖市（区）级比赛。根据常州市教育教研室《关于常州市中小学

各学科、幼儿园教师优质课评比及学科教学基本功竞赛的有关规定》，市区设奖项如右：

一等奖，4名；二等奖，4名；三等奖，4名。

各辖市（区）可根据市区标准参照执行。

 4、决赛：

    （1）从辖市（区）级比赛中选出优胜者参加大市级决赛，名额分配如下：
市区（含天宁区、钟楼区、戚墅堰区）、武进区：各4名
金坛市、溧阳市、新北区：各3名

    （2）按2006年江苏省语文教师评优课规定，本次比赛在省教研室监督下进行。

五、奖项设置（暂定）：
一等奖：2名（从中选出1名到省里上观摩课）
二等奖：6名
三等奖：9名


六、比赛时间：

预赛：市区各校于本学期结束前将参加初赛名单报市教研室。

初赛：市区待定。
复赛：市区待定。
 （各辖市区自定）

决赛：待定。

六、注意事项：
1、各学校领导和语文教研组应充分认识这次比赛的重要意义，把比赛作为培养教师的一个契机，结合校本培训和校本教研，组织全体初中语文教师积极参加和参与比赛。
    2、本次比赛是为每位教师提供的发展和表现的平台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教师的参与权；因此，未经严格比赛而直接指派或以简单的方式举荐出来的选手，不得参加比赛。
    3、评委应本着公平的原则，选拔出真正的人才。为保证比赛的正常进行，本次比赛特设举报电话：6669500（周一或周五）。

4、参加大市决赛的选手，按教研室统一规定，每人须交参赛费200元，由单位报销；车旅食宿费自理，由各校根据学校有关规章制度处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教育教研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6年4月5日   

附：市区初赛赛区所在和所属学校名单

翠竹中学（待定）

北环中学赛区（待定）

清谭中学赛区（待定）

田家炳分校赛区（待定）

